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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8年度莫拉克風災復工營業中小企業經營管理個案輔導計畫

莫拉克風災復工營業輔導計畫說明會
· 說明會目的：
ㄧ、協助災區受災企業更有系統地規劃執行復工，提供相關諮詢診斷輔導
    等服務，迅速、安全、有效的彌補災損和重建復工。
二、為使協助失業者進行就業準備及適應達成就業目的，鼓勵事業單位或

    團體提供工作機會，補助單位用人津貼鼓勵失業者再就業。
· 日期：99年2月11日(星期四)  上午9:30~12:00
· 地址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南科育成中心301教室
      (台南縣新市鄉台南科學園區南科二路12號)
· 聯絡電話：06-6326185
· 會議議程： 

	時間
	議程說明
	主講人

	09:30-10:00
	報到時間

	10:00~10:05
	主辦單位說明
	經濟部中小企業處長官

	10:05~10:10
	辦理單位致詞
	台南縣工業會

	10:10~10:30
	執行單位說明
	中國生產力中心計畫主持人 

	10:30-10:50
	其它政府資源介紹
	工業會承辦人

	10:50~11:30
	Q&A時間
	與會來賓

	11:30~12:00
	1.現場臨櫃諮詢
2.協助填寫申請文件
	中國生產力中心顧問群

	12:00
	用餐


· 台南縣報名表：  
	企業名稱
	　
	統編
	　

	地址
	　

	姓名
	　
	職稱
	　

	聯絡電話
	　
	傳真電話
	　

	E-mail
	　


報名專線：06-6326185        業務助理  李宛真
報名傳真：06-6353418        E-mail：kolini@tncia.org.tw
請將報名表填妥後傳真，我們將以電話進行確認，謝謝您的合作！
	[image: image1.jpg]



  申請資格:
  1.中小企業資格。

  2.具莫拉克受災企業資格證明:依莫拉克颱風災後重建特別條例第三條：
    本條例所稱因颱風災害影響而發生營運困難企業（以下簡稱受災企業），應符
    合下列要件：
1、 於本條例第三條所定災區之企業，其營業場所、廠房設施、機器、設備、
    原物料、半成品或成品因颱風災害而損毀。 
    二、已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者。
 　  　（一）前項受災企業應持有受災地區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、鄉（鎮、市、
             區）公所、稅捐稽徵機關、工業區服務中心、加工出口區管理處或經
             濟部委託之輔導單位出具之受災證明文件，或經金融機構調查屬實。 
       （二）屬小規模營利事業，不需辦理營業登記，但可出具稅籍證明者，個案
             處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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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程免費








主辦單位：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         協辦單位：台南縣工業會          執行單位： 中國生產力中心


